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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申请报告

****公司
关于申请实施甘州区2026制种大县（玉米）奖励政策
***项目的报告

甘州区农业农村局：
……………………………………………………（正文部分应包含：项目建设的具体内容、投资规模、投资额、建成后的效益等）
现我公司申请实施甘州区2026制种大县（玉米）奖励政策***项目，请贵局予以审核并批准为盼！


                                    ***公司
                                2026年5月   日








二、项目申报单位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29061]项目单位基本情况
	项目单位名称
	

	
	组织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册地址
	

	
	法人代表
	
	单位性质
	

	
	所属区县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 （万元）
	
	实收资本
（万元）
	

	
	股东构成
	

	
	主要经营业务
	

	
	公司发展历程简述
	

	
	公司获得的荣誉
	

	上年生产经营情况
	资产总额 （万元）
	
	资产负债率（%）
	

	
	固定资产（万元）
	
	公司人数（人）
	

	
	营业收入（万元)
	
	纳税总额（万元)
	

	
	利润总额（万元)
	
	净利润（万元)
	

	公司征信
	公司近3年是否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公司近3年是否收到行政处罚（如有，请描述收到的行政处罚内容）
	

	
	公司是否存在尚未判决的重大经济纠纷或诉讼（如有，请陈述具体诉讼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是否发生安全生产，违规使用财政基金的记录
	



三、项目申报条件的佐证材料
1.营业执照
2.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主证
3.无重大警告警示信息等证明材料
[bookmark: _Toc9311]（信用中国或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征信报告）
4.项目相关手续证明材料
4.1  项目立项文件
（附投资项目备案证，无备案证的，可附企业内部会议记录）
4.2  项目土地使用权证明材料
5.公司年财务报表
（2025年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或者第三方财务审计报告）
6.公司财务管理制度
7.示范点建设情况
（内容包括：实施地点、种植品种情况、农机农艺技术要点，此要件仅限于去雄装备技术攻关项目申报）
8.委托生产协议或生产备案表
（此要件仅限于雄性不育制种技术攻关项目）
四、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甘州区2026年制种大县（玉米）奖励政策种子***项目
2.建设性质:（新建或扩建）
3.建设地点：
4.具体建设内容：包括项目实施必要性、建设内容、投资规模、预期效益等。
五、项目实施单位承诺书
（附后）
六、企业相关荣誉

























承 诺 书

甘州区农业农村局：
本公司就申报甘州区2026年制种大县（玉米）奖励政策***项目郑重承诺如下：
一、本项目实施单位依法注册，合法经营，能统筹好项目建设和安全生产，所申报项目无重大商业或法律纠纷、安全生产等责任事故，无违法违规使用各级财政资金行为和记录所提交的申报材料内容真实、完整、合法，无弄虚作假和刻意夸大投资规模等行为，且此次申报非重复申报、非多头申报。
二、项目申报成功后，本单位严格按照项目申报内容、实施计划，时限要求保质保量完成项目建设，并配合业务主管部门按要求统计报送业务数据,提供相关建设信息，本单位主动接受各级财政、审计、有关业务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并配合有关部门委托的第三方机构为审核本项目进行的必要核查,积极配合做好项目绩效评价和验收复核等工作，并按要求进行问题整改。
三、如获得奖补资金或资产，对奖补资金实行专账管理，用于项目生产和运营，不用于罚款、赞助、偿还债务等。对使用的资产，做好运营和管护，不得转租或转借。
[bookmark: _GoBack]四、本项目从获得奖补资金之日起，由本申报单位运营管理3年以上，并且不能将获得奖补形成的资产变卖，租赁给其他单位或者个人。
五、如有违反上述规定或者国家法律法规的行为，本单位愿意放弃资金支持或者上缴已获得的奖补资金，本单位及法定代表人将承担由此带来的一切责任，包括相应的法律责任。
                       
              申 报 单 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委托人（签字）：
2026年5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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